
序號 機關名稱/稱謂 長期兼任 111年起已職代兼任次數 備註 序號 責任學校

1 草屯鎮公所主任 (出缺) 1 南投市僑建國小

2 魚池/新城國小主任 1次/敦和國小 2 南投市漳和國小

3 文化局主任 家畜所 1次/僑光國小 3 南投市嘉和國小

4 旭光高中主任 1次/北梅國中 4 南投市千秋國小

5 中興國中主任 1次/僑光國小 5 南投市漳興國小

6 埔里鎮公所主任 6次/力行國小 6 南投市康壽國小

7 南投市公所助理員 C 7 草屯鎮富功國小

8 南投國中主任 C 8 草屯鎮新庄國小

9 草屯國中助理員 3次/僑光國小 9 草屯鎮碧峰國小

10 國姓國中/國小主任 4次/北梅國中 10 草屯鎮平林國小

11 南光國小主任 溪南國小 1次/北梅國中 11 草屯鎮土城國小

12 埔里國小主任 發祥國小 C 12 草屯鎮中原國小

13 南崗國中主任 嘉和國小 1次/鳳鳴國中 13 草屯鎮雙冬國小

14 草屯國中主任 2次/富功國小 14 草屯鎮僑光國小

15 草屯鎮公所課員2 土城國小 1次/港源國小 15 草屯鎮北投國小

16 埔里鎮公所課員1 水尾國小 1次/新庄國小 16 草屯鎮敦和國小

17 宏仁國中主任 萬豐國小 1次/僑光國小 17 草屯鎮虎山國小

18 國姓鄉公所主任 福龜國小 1次/北梅國中 18 北山國中

19 平和國小主任 原民局 C 19 北梅國中

20 育英/大成國小主任 長福國小 A 20 國姓鄉南港國小

21 大成國中主任 都達國小 1次/長流國小 21 國姓鄉北港國小

22 草屯國小主任 1次/五城國小 22 國姓鄉長流國小

23 草屯鎮公所課員1 4次/草屯鎮公所 23 國姓鄉長福國小

24 南投市公所主任 2次/草屯鎮公所 24 國姓鄉北山國小

25 仁愛鄉公所主任 南豐國小 中正國小 25 國姓鄉育樂國小

26 中興國中助理員 6次/新豐國小 26 國姓鄉福龜國小

27 炎峰國小主任 27 國姓鄉港源國小

28 旭光高中組員 平林國小 28 國姓鄉乾峰國小

29 魚池鄉公所主任 共和國小 29 埔里鎮中峰國小

30 國姓鄉公所課員 北山國小 30 埔里鎮忠孝國小

31 魚池鄉公所助理員 伊達邵國小 1次/伊達邵國小 31 埔里鎮麒麟國小

32 營北國中主任 32 埔里鎮史港國小

33 埔里國中主任 桃源國小 33 埔里鎮溪南國小

34 仁愛國中/親愛國小主任 法治國小 A 34 埔里鎮桃源國小

35 埔里國中助理員 忠孝國小 35 埔里鎮水尾國小

36 埔里鎮公所課員2 (出缺) 36 埔里鎮太平國小

37 愛蘭國小主任 麒麟國小 37 魚池國中

38 仁愛鄉公所課員 太平國小 1次/清境國小 38 明潭國中

39 南投國小主任 39 魚池鄉頭社國小

40 日新國中/坪頂國小主任 瑞田國小 A 40 魚池鄉東光國小

41 南投市公所課員 41 魚池鄉共和國小

42 光華國小主任 營盤國小 42 魚池鄉五城國小

43 魚池鄉明潭國小

44 魚池鄉伊達邵國小

45 仁愛鄉仁愛國小

46 仁愛鄉力行國小

47 仁愛鄉紅葉國小

48 仁愛鄉法治國小

49 仁愛鄉萬豐國小

50 仁愛鄉互助國小

51 仁愛鄉中正國小

52 仁愛鄉發祥國小

53 仁愛鄉廬山國小

54 仁愛鄉都達國小

55 仁愛鄉南豐國小

56 仁愛鄉春陽國小

57 仁愛鄉清境國小

58 仁愛鄉德鹿谷國小

本處所屬各機關學校人事人員，應配合代理職務，倘無具體正當事由，拒不配合代

理者，除列入平時考核紀錄，並作為當年度年終考核重要之參據，輪值順序原則如

下：(3週以上3個月以下視為輪序1次)

(一)由本處公開抽籤排定順序，於辦理派兼作業時，優先詢問鄰近機關學校人事人員

，若人員無意願或無人可資派代則依代理順序表輪值排代。本處得視各區幅員因素

，酌情跨區調整各區現有人力及管轄。

(二)有下列事由者遇輪值可先跳過，事由消失則列入優先代理順序：

1.已任職3間機關學校之人事主管。

2.人事經歷未滿1年者。

3.其他特殊情事須簽奉處長核可。(如懷孕、重大疾病、具其他特殊事由、已兼特殊

機關)。

(三)人員異動時，由接任人員遞補其順序，代理順序表公告本處網頁並定期依實況更

新。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所屬機構代理順序表(第二區)

備註：

A-已任職3間機關學校之人事主管/人員

B-人事經歷未滿1年者

C-其他特殊情事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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